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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DR-2021-0080001

阳谷县司法局
阳谷县财政局

阳司发〔2021〕10 号

关于印发《阳谷县县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县法律援助中心、各律师所、各法律服务所、公证处、司法

鉴定所、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规范和加强阳谷县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的管理，推动法

律援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山东省

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完善全省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鲁司

【2021】2 号），聊城市司法局、聊城市财政局《关于聊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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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聊司法【2021】

2 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现予印发。

阳谷县司法局 阳谷县财政局

2021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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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完善法律援

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司法通〔2019〕27 号）要求，

规范和加强县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的管理，推动法律援助事

业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37 号）、《山

东省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完善全省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鲁司〔2021〕

2 号）和聊城市司法局、聊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聊城市

市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管理办法》（聊司发〔2021〕2 号），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由县级财政列入年度预

算，实行专项管理，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动态增长。

第三条 县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用于县级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

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务产生的直接费用和基

本劳务费用。

第四条 县级法律援助补贴费用的发放对象为接受县级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务的社会律师、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或其所

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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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法律援助补贴经费由县司法局负责管理和

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任何部门、单位和个

人不得截留、挪用和挤占，不得擅自改变其使用范围和性质。

第六条 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开支：

（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和服务事项；

（二）法律援助宣传、教育培训、案件质量评估、案例

评选、调研工作；

（三）其他必要的开支。

第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社会组织人员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事务，应当在结案并经审核确认符合要求后，视办案区域，

按一定标准支付办案补贴，其标准为：

（一）民事诉讼、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劳

动仲裁、仲裁、国家赔偿案件

1.案件审理机关驻地在阳谷县辖区以内的，每件补贴

10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400 元，劳务费用 600 元）。

2.案件审理机关驻地不在阳谷县行政管理区域内的，每

件补贴 11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500 元，劳务费用 600 元）。

（二）刑事诉讼案件

1.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

（1）案件侦查机关（或审查起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

羁押场所均在阳谷县辖区以内的，每件补贴 800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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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费用 300 元，劳务费用 500 元）。

（2）案件侦查机关（或审查起诉机关）在阳谷县辖区

以内，但犯罪嫌疑人羁押场所不在阳谷县辖区以内的，每件

补贴 10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400 元，劳务费用 600 元）。

2.审判阶段

（1）案件审理法院和被告人羁押场所均在阳谷县辖区

以内的，每件补贴 10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400 元，劳务费

用 600 元）。

（2）案件审理法院阳谷县辖区以内，但被告人羁押场

所不在阳谷县辖区的，每件补贴 11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500 元，劳务费用 600 元）。

3.案件办理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羁押场所，

其中有一项不在聊城市行政管理区域内的，每件补贴 14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600 元，劳务费用 800 元）。

（三）非诉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贴 800 元（其中直

接费用 300 元，劳务费用 500 元）。

（四）代理参加申诉案件听证程序的，办理机关在阳谷

县区域内的每件补贴 8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300 元，劳务

费用 500 元）；办理机关在阳谷县行政管理区域外的每件补

贴 1200 元（其中直接费用 400 元，劳务费用 800 元）。

（五）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公共法律服

务大厅值班的律师，每个工作日补贴 300 元；在公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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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厅值班的其他人员，每个工作日补贴 100 元。

（六）认罪认罚案件、速裁以及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帮

助案件的补贴标准为每件 100 元。

（七）公证法律援助事项，每件补贴 500 元。

（八）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事项，每件补贴 500 元。

（九）代拟法律文书法律援助事项，每件补贴 100 元。

（十）执行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贴 800 元（其中直

接费用 300 元，劳务费用 500 元）。

（十一）对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长时间在异地办理

的法律援助案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办案补贴数额，

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案件标准的两倍。

（十二）对于受援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少数民族、

盲聋哑人等需要翻译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核实后予以安排。

（十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承办的案件被依法终止

的或非因办案人员原因而终止办案的，对尚未开展实质性工

作的，不予支付补贴；已开展实质性工作的，经法律援助机

构审核，可根据同一案件类型补贴标准的 50%发放。

（十四）在同一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承办人员为

2 个（含 2 个）以上受援人进行代理的，以相应案件办案补

贴标准为基数，每增加一人，增加补贴 100 元，但最高不超

过 6000 元。

（十五）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担任刑事案件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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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或被害人代理人，同时担任其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

的，在按一般刑事案件补贴标准发放办案补贴的基础上，每

件增加补贴 300 元。

第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以及其他具有公职身份的人

员承办法律咨询、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代拟法律文书、案件

质量评估等法律援助事项，不得领取法律援助补贴；上述人

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不得领取基本劳务费，办案过程中实际

产生的差旅费、邮电费、印刷费、调查取证费、代拟法律文

书费、翻译费、公证费、鉴定费等直接费用，按照有关规定

从法律援助机构日常运行或业务经费中支出。

第九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其他法律服务人员

应当在结案后 30 日内，按要求将案件卷宗或有关案件材料

报法律援助机构审核确认并归档，办理结案手续。经审核符

合办案要求的，可以申领办案补贴。

第十条 实行案件差别化补贴发放制度，法律援助机构

对承办案件的案卷材料、办案质量，组织专业人员定期进行

质量评估，根据评估分值支付相应的办案补贴：

1.分值在 70 分（不含 7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卷宗，

不予支付；

2.分值 70 分-85 分（不含 85 分）的，按本办法规定

标准予以支付；

3.分值 85 分-95 分（不含 95 分）的，以本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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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基数，增加 100 元支付；

4.分值 95 分-100 分的，以本办法规定标准为基数，

增加 200 元支付。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支付办案补贴：

（一）不按规定时间和程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因办案人员过错给受援人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的；

（三）私自收取受援人及其亲属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的；

（四）擅自终止或者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务的；

（五）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核认定办案质量不合格的；

（六）结案后提交的案件卷宗或有关案件材料不符合档

案立卷归档要求，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服务事项直接费用、基本劳务费用

等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当及时调整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司法局、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县财政局、县司法局联合下发的《县级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办法》（阳财行【2017】 5 号）

同时废止。


